
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科学技术委员会工作规则（测研院

〔2020〕31 号）

院属各单位：

《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科学技术委员会工作规则》已经 12 月 21 日院务会审议通

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2020 年 12 月 30 日

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科学技术委员会工作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促进科技创新，推动测绘地理信息科技进步，进一步强化院重大

科技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根据国家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院实际，设立中国

测绘科学研究院科学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科技委）。

第二条 科技委对院测绘地理信息发展战略与规划、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研究生学位授予以及科研诚信与学术道德建设等事项发挥咨询、评审和监督作用。

科技委办事机构设在院科技处。

第二章 组织形式

第三条 科技委由院内外热爱测绘地理信息事业、支持院科技事业发展、具

有较高专业技术水平的科研及管理人员组成。

第四条 科技委设主任委员 1名，根据需要可设执行主任 1名，设副主任委

员不超过 5名，委员 25 名左右。下设秘书处。

第五条 科技委委员每届任期 5年，可连任。

第六条 科技委主任委员由院长兼任。副主任委员及委员候选人由主任委员

提名，经院务会审议批准后，由院聘任。

第七条 科技委委员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具备高级技术职称；

（二）测绘地理信息领域的学术带头人或知名专家，长期从事科研活动或科

研管理工作；

（三）学风严谨，作风正派，讲求民主，具有创新意识和前瞻性；

（四）掌握国内外测绘地理信息科技发展趋势，能够根据国家、部门和学科

发展的需求提出创新目标和设想。

第八条 科技委委员中应包含一定比例的优秀青年科技人才。



第九条 科技委院外委员作为特聘委员，人数约占全体委员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十条 科技委委员在聘期内有下列情形，经科技委主任委员批准，可免除、

替换或同意其辞去委员职务：

（一）主动申请辞去委员职务的；

（二）因身体、年龄及工作调整等原因不能履职的；

（三）怠于履职、屡次不按时参加科技委会议或活动的；

（四）有违法、违纪或学术不端行为的；

（五）因其他原因不能或不宜担任委员职务的。

第十一条 科技委委员实行动态调整，调整的委员经科技委主任委员提名并

经院务会审议批准。

第十二条 每一聘期结束前，科技委将根据委员出席科技委会议、提供咨询

建议、撰写咨询报告、参加调研等情况，对科技委委员履职尽责、发挥作用情况

进行评价，并作为续聘的重要依据。

第三章 工作职责

第十三条 下列事项由科技委组织实施，形成相应的决议或报告：

（一）提出主要科技方向的国际国内发展态势报告;

（二）开展重大科技项目申报的咨询审议；

（三）组织重大科技问题的论证、考察或调研活动；

（四）审议重大科技奖励申报并提出推荐意见；

（五）相关委员参与研究生学位评定和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

（六）主管部门、院委托的其他事项。

第十四条 院在下列事项决策前，由科技委提出咨询评议意见或建议：

（一）制定院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

（二）建设院重大科研条件设施；

（三）进行院科研方向与机构调整；

（四）开展特聘研究员遴选与考核;

（五）开展首席科学家遴选与考核；

（六）推荐国内外重要学术组织负责人的任职候选人；

（七）开展国内外学术组织评优评先活动的咨询审议；

（八）其他需要审议的事项。

第十五条 按照有关规定和院委托，科技委负责对科研诚信、学术不端行为

的反映，从学术角度调查取证，依据调查结果向相关部门提出处理建议。

第四章 工作机制

第十六条 科技委主要以调研考察、咨询论证、评审评价、座谈研讨等形式



开展工作。


